
劳务合同被告方答辩状(大全6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
合同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劳务合同被告方答辩状篇一

答辩人：________，男，__年3月28日出生于张家界市永定区，
土家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永定区南庄坪办事处茅坪村
一组26号。

因被答辩人磊上诉磊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诉一案，答辩如下：
________

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
确，判决正确。

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
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答辩人彭长指控被
答辩人磊犯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判决被答辩人磊犯故
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为：__年__月__日下午，武雇请司机明
用手扶拖拉机拖沙用于整修厨房，途径梅所开的"荷花湘菜
馆"时，因担心司机拖拉机擦坏停放在餐馆门口路边的车辆，
不敢倒车，武便要翔和客人刚挪车，双方争吵后发生撕扯，
磊赶到现场后，手持扳手将左手打伤，翔将胜掀倒在地，后
胜从地上刚爬起来又被磊一扳手打到头部，经鉴定，彭长左
尺骨鹰嘴粉碎性骨折，其损伤程度为轻伤，属九级伤残，武
头部的伤为轻微伤。



(1)证人斌于__年__月__日的证人证言，他听到吵架的声音，
他从店子里出来，他看到郭老板的儿子拿着消防扳手打胜的
头，又手。

(2)证人生__年__月__日的证人证言，看到在机场消防队上班
的老板娘的儿子拿着消防扳手赶过来了，朝胜头上打了一扳
手，胜的弟弟过来劝解，老板娘的儿子又朝胜的弟弟打去，
胜的弟弟用手挡，打在他手上。

(3)证人__年__月__日的证人证言，看到郭老板的儿子拿着一
个扳手先将手打伤，后又看到他用扳手将胜打伤。

(4)证人生__年__月__日的证人证言，那天下午他在现场看到
磊拿着一把红色的很大的消防扳手打胜的头，在打时，用手
挡就被打得蹲在地上了。

(5)即使是在因为程序不合法法院不予采信___年__月__日证
人刚做的证人证言p3中：________"我看见一个20多岁的后生，
拿了一件铁器将当地一中年男子的头打破了。"以及__年__
月__日证人久的证人证言p3中：________"、胜都是被老板娘
的儿子垒用消防栓打伤的。"___年__月__日证人兵的证人证
言p1中：________"是老郭的儿子打伤胜、。"___年__月__日
证人春的证人证言p3中的证人证言中：________"这时，郭老
板的儿子磊从外面赶了过来，手上拿着一根大扳手……磊拿
着扳手对着彭长头部打去……磊又往胜打去……。"这些因为
程序不合法法院不予采信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案发当时，被
答辩人磊是在现场的，且用消防扳手打伤了我和胜。

二、被答辩人称自己案发当天一直在机场值班，与事实严重
不符。

被答辩人称自己案发当天一直在机场值班，一直没有踏入案
发现场一步，对当时的现场情况一无所知。但是却没有提供
其他证据证明案发当时在机场值班的证据，仅凭被答辩人的



辩解，不足以认定。而且也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三、被答辩人郭磊在上诉状中称是婷叫来的四五个社会上打
架的混混打伤了我和胜，与事实严重不符。

如果当时是社会上打架的混混打伤我和胜的，在南庄坪派出
所做出的《询问笔录》以及我方做的《询问笔录》中，应该
就会有这几个人的出现，但是以上的《询问笔录》中并没有
对相关人员的描述，而是统一的指向案发当时是被答辩人郭
磊用消防扳手打伤我和胜的。仅凭被答辩人磊一方做的《询
问笔录》不足以认定是婷叫来的四五个社会上打架的混混打
伤了我和胜，也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四、被答辩人郭磊在上诉状中称本案中所有证人与当事人均
存在着一定的特殊关系，也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在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人斌于__年__月__日的证人证言中斌
很明确的表示"我和双方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益阳人在这做
生意，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公平就照事实说。"证人生于__年__
月__日的证人证言中表示自己是永顺人，他哥哥在荷花机场
门口开餐馆，他来这十几年了，跟当地老百姓也认识一些，
武和是很老实的两个人，觉得派出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太不
公平，欺负老实人。证人顺于__年__月__日的证人证言中也
表示自己是大坪人，__6年到荷花机场扩建指挥部上班，来来
去去认识了本地的老百姓，但也只是认识，没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其实真的是一个小事，将车子让一下就没了，但老板
一家太占强，非得打伤人，让人觉得不平。以上的证人都是
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和胜不公平，以一个普通人的正义感做
出的对事实的如实叙述，也没有与我和胜存在特殊的关系。

五、被答辩人称本案的取证力度不够，证据的完整性，严谨
性及可信度均存在不同的问题。但是根据本案已经有的证据
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就
是案发当时是被答辩人磊用消防扳手打伤我和彭武胜。



六、被答辩人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8万
元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在本案中，身体受到伤害的是我和胜，被答辩人是施害方，
要求法院判决我们赔偿被答辩人各项损失8万元是没有任何法
律和事实依据的。

此致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________

__年__月__日

劳务合同被告方答辩状篇二

辩如下：

一、张与上诉人，申请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权属各
占50%的不动产所有权证，这一客观事实属实。

购房时张与上诉人已约定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星河城a座33-6
所有权双方各占50%，这一客观事实已经是(xx)渝五中法民终
字第4x05号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之后上诉人申请再审，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后，又以(xx)渝高法民申字
第65x号裁定驳回上诉人杨再审申请。

二.重庆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101房地产证0x字
第13x90号房地产权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张、上诉人与x联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依法申请重庆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不动产所有权证。重庆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审查相关材料后，认为申请人的内容真实，合



法有效，在法定时间内向申请人颁发不动产所有权证，没有
任何违法之处。

三.原审裁定认定的上诉人诉重庆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已过
起诉期限，其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四十一
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
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
年。

上诉人在一审中当庭陈诉在xx年1月开始支付银行按揭款时，x
联公司才将产权复印件等相关手续交给上诉人。这时上诉人
如不知诉讼权，也已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起诉期限应当
从xx年1月起算。

另外，不动产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星河城a座33-6号权属证上
记载时间为xx年8月16日，该不动产在产权登记中心登记的时
间最晚也应当在"xx年8月16日"。由于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
公信力，否则登记失去意义，因此"xx年8月16日"上诉人杨就
应当知道重庆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101房地产证xx字
第13x90号房地产权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起诉期限
从xx年8月16日起算也成立。

因此，上诉人诉称适用年的起诉期限的理由不成立。

四、上诉人诉称一直在主张权利，这与是否过起诉期限无关。

上诉人把民法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混为一
谈。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根本就没有"诉讼时效的中断"的说法。



五、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寄函要求作变更登记，被上诉人
并非行政不作为。

被上诉人在xx年7月5日以渝地房登函(xx)57号回复上诉
人：…权利人可以申请更正登记,申请更正登记应当提交确认
土地房屋权利的法律文件或者其他证明土地房屋权属证书、
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簿记载有误的资料…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
登记的'，还应当提供权利人同意更正的证明材料…然而上诉
人没有提供材料。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一审裁定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裁定，驳
回上诉。

此致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xx年x月x日

劳务合同被告方答辩状篇三

答辩人：______________，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职
务：_________________。

因申请人_______________与答辩人末公司有限公司工伤赔偿
纠纷一案，现答辩人依据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作出如下答辩：
_________________（写对对方的申请有无异议等，如果认为
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可以写）

一：_________________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二：_________________停工工资；

三：_________________交通费等等（每条之后可以写相关法
律对此的规定，你认为应该赔多少的问题）综上系答辩人的
几点答辩观点，仅供参考，并希望贵局依法驳回申请人对答
辩人的不合理请求。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答辩人：______________

公司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劳务合同被告方答辩状篇四

答辩状，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民事（行政）诉讼中
的被告，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后，在答辩期内，针对原告
在诉状中提出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进行回答和辩驳时
使用的文书。

[文书样式]

答辩人：（自然人的应写明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
住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答辩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写明名称、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



委托代理人：（应写明其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
住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若是律师，应写明其姓名和所属的律师事务
所、联系电话）

答辩人的请求：（包括反诉等，反诉请求格式与诉讼请求书
写格式相同）

答辩人就

起诉状，答辩如下：

1、对请求理由的异议：

2、对提供的证据的异议：

3、对请求依据的异议：

此致

xx人民法院

答辩人：（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劳务合同被告方答辩状篇五

答辩人：袁，女，1x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新安镇
新春小区14巷2号。电话：

答辩人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异议一案，答辩人认为()新民诉
保字第0755号民事裁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查封房产



为异议人与被执行人陈夫妻共同财产，申请人申请执行的是
查封房产中被执行人陈一半份额所有权，异议人的异议请求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异议人的异议申请。
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是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根据**市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户籍资料、**市民政局出具
的证明以及江苏**有限公司计划生育办公室、**镇人口和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共同出具的证明，均证实二人已经于x年5月
领取结婚证书，但结婚证丢失，二人仍为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二、即使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没有领取结婚证，二人也属于事
实婚姻，仍为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依据江苏**有限公司计划生育办公室、**镇人口和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共同出具的证明，异议人与被执行人于x年5月结婚，
且于x年生育一子，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相关机构进行管理，说
明异议人与被执行人的婚姻结合于x年2月1日前，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且当时二人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依据婚姻法司
法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应按照事实婚姻对待，
从这方面来讲，二人仍为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三、申请人是在x年11月27日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新沂市人
民法院于x年11月29日对上述房产进行查封，且将民事裁定书
送达给了异议人，现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时间过去了近9
个月，这个时候异议人才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与被执行人
只是同居关系，如果被查封的房产确属异议人个人财产的话，
异议人在收到查封裁定后到现在要拍卖房产了才提出异议，
这显然在常理、情理上也说不通。

四、被查封的房产属于异议人与被执行人的夫妻共同财
产，()新民诉保字第0755号民事保全裁定及执行也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



被查封的房产尽管登记在陆**个人名下，但因其购置于异议
人与被执行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婚姻法第17条的规
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从异议人与被执行人与新沂市中行
的抵押借款合同上双方抵押人的签字按指印，也可以证实被
查封的房产属于二人的共有财产。申请人现要求执行的是被
执行人陈一半份额，而不是要求执行异议人的份额。

综上所述，异议人的异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新民
诉保字第0755号民事保全裁定及执行有明确的法律及事实依
据，且程序合法，请求法庭支持申请人的执行申请，驳回异
议人的异议请求。

答辩人：袁

代理人：江苏宝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葛宜兵

-8-20

劳务合同被告方答辩状篇六

答辩人：孙某某

住所地：原住即墨市建行家属院，现住青岛市莱阳路

诉讼代理人：

因刘乙诉孙某某一案，现提出答辩如下：

一．原告刘乙对房屋无所有权

二．刘甲公证遗嘱有效，孙某某为合法继承人

三．孙某某放弃继承权的保证书无效，孙某某仍有权继承刘
甲的遗产



四．刘乙撤销公证遗嘱无效，公证遗嘱仍有效

事实与理由

一．刘甲关于原告所指出的作为房屋所有权来源的“谁出资
房屋归谁”之约定，我方对约定是否真实有效存在异议。

经过多方调查，案件事实如下：

刘甲与第二任妻子刘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本单位一
套三室一厅楼房，系夫妻共有财产，后其妻死亡，根据继承
法第26条规定，刘甲在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后，与刘香的子女
刘若琳、刘玉萍、刘燕为同一顺序继承人共同分割共有财产
中属于刘香的部分。因此，刘甲对房产财产具有合法权利。
购买房屋时，由于刘甲经济状况不佳，由其子刘乙代为缴纳
房款30104.973元。这完全属于子女孝敬父母的正常家庭伦理
之举。

依原告之言，两者约定“谁出资房屋归谁”，关于此项约定，
所谓的见证人刘小光与工人刘亮、刘义学，刘小光未表示作
证，工人刘亮、刘义学只是出示了书面证言。据证据法69条
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单个证据不具有
证明力。再者，从后来刘甲公证遗嘱的行为也可一窥其意思
表示，既没有死后将房产过户给刘乙的意思。因此，关
于“谁出钱房屋归谁”的约定，我方认为没有有力证据能证
明其真实性，是站不住脚的。

二．关于孙某某无继承权的问题，我方认为孙某某所作的放
弃继承遗产的保证书不是其真实表示，是无效的。

在原告刘乙的陈述中可得知，刘甲的子女一直把孙某某当做
保姆看待，一直在拿有色眼镜来对待孙某某，没有在心里认
可孙某某是刘甲合法妻子的事实。且根据刘甲与公证人员的
谈话中也可得知刘乙一向对孙某某态度恶劣，甚至拳脚相向。



从我方调取的刘乙与孙某某的谈话记录中可得知，刘乙从孙
某某处骗取了印有孙某某手印的空白纸张，且孙某某对于手
印的用途毫不知情，还再三恳求刘不要闹事，不要找她的麻
烦。再者，所谓见证孙某某签下保证书的证人刘亮、刘义学
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可信度极低。因此，关
于孙某某放弃继承权的保证书不是出于当事人孙某某的真实
意思表示，有受胁迫、欺诈之嫌。孙某某依然有权继承刘甲
的遗产。

保证书有放弃继承权之意。继承法规定，要在继承开始后，
遗产分割前做出意思表示。而两张保证书都是在刘甲死亡前
立下的。且刘甲死后，即遗产开始分割后，孙某某明确主张
自己的权利，因此放弃遗产的保证无效。

三．关于刘甲所立的公证遗嘱的效力问题

从继承法可知行为人立遗嘱需要满足以下三条要件：

（一）神志清楚，有行为能力；

（二）内容合法，不能剥夺无行为能力或无独立生活能力的
人的继承权；

（三）遗嘱中的财产是合法财产。

1.关于刘甲立遗嘱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的问题

根据医生的诊疗记录，刘甲有失眠，疑人害症状，多年医治
但效果欠佳。但是据07年6月

9号的诊断证据，其病情已有好转，思维恢复连贯，疑人害间
断出现。在12月4日作公证时与公证人员的谈话中，其思维正
常，并且在公证人员询问后明确表示本人意思真实。因而我
方认为，在公证时，刘甲具有行为能力。



2.关于遗嘱中的财产问题

当事人对申请公证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向公证处如实
陈述与公证有关的事实，并提供相应的材料。对此，我方有
一点要说明：

关于原告所诉刘甲剥夺了刘若琳等人的继承权问题。

刘甲为年事已高的老人，对法律规定“不明确表示放弃即为
接受继承”的规定并不知晓，且其第二任妻子刘香去世后房
屋及财产一直在刘甲的实际控制下。据刘若琳陈述，他们也
从未对自己应继承的遗产部分做出过明确表示与争取，误让
刘甲以为其兄妹三人已放弃继承。对此，属于正常思维的推
断，不存在刘甲有意隐瞒、欺骗的问题。而且刘甲本人依法
继承了大部分财产及房屋所有权比例。这在前面已论述过。
因此，公证遗嘱中对于属于刘甲的财产部分，依然有效，不
影响整个遗嘱的效力。

综上所述，刘甲来到公证处立下遗嘱并签名、按下手印，程
序正当合法，公证遗嘱中关于刘甲本人的合法遗产的处置，
应当认定有效。


